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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升降機/自動梯分判商及從業員 

 
 
廢除「合資格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」的相關條文 

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（第 618 章）              

繼年初向升降機/自動梯業界包括分判商代表講解升降機/自動梯

工程人員的註冊安排，我們希望透過本通告向升降機/自動梯業界

及相關從業員講述升降機/自動梯工程人員註冊的進展。 

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（以下簡稱《條例》）（第 618 章）自全面

投入運作，至今已超過八個月，現時已有超過 3400 人取得註冊身

份。《條例》中「合資格升降機/自動梯工程人員」的相關條文，會

按計劃於今年底予以廢除。屆時僅擁有「合資格升降機/自動梯工

程人員」身份的人士，不論是受僱於註冊升降機/自動梯承辦商與

否，將不得親自進行升降機工程或自動梯工程。 

在廢除「合資格升降機/自動梯工程人員」的相關條文的同時，《建

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（第 583 章）附表一所載可獲註冊為註冊熟練

技工中「升降機技工」及「自動梯技工」工種的資格，亦會有所修

訂。經修訂後，只有分別取得《條例》中「註冊升降機工程人員」

及「註冊自動梯工程人員」的人士，才符合資格註冊或為註冊續期，

成為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中「升降機技工」及「自動梯技工」

工種的註冊熟練技工。在註冊資格修訂前已成為註冊熟練技工的

「升降機技工」及「自動梯技工」，他們仍可以以有效的註冊證，

進入建造工地。 

然而，在「合資格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人員」的相關條文被廢除後，

只有《條例》中的「合資格人士」或受「合資格人士」直接監督的

人士，才可親自進行升降機工程或自動梯工程。「合資格人士」是

指承辦相關工程的註冊升降機/自動梯承辦商所僱用的註冊升降機

/自動梯工程師或註冊升降機/自動梯工程人員。  

  

Our reference 本署檔號 : 

Your reference 來函檔號 :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機電工程署 

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 

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
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
3 Kai Shing Street, Kowloon, Hong Kong 
www.emsd.gov.hk 

Telephone 電話號碼 : 

Facsimile  圖文傳真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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